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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2021藝術綠洲創作徵件計畫 

一、 緣起及目的 

為推動桃園表演藝術發展，鼓勵桃園觀眾接觸現代表演藝術，在現有以劇場空間為主的

展演規劃外，將演出空間擴大以桃園在地非制式劇場空間、生活空間為主，辦理「藝術

綠洲創作徵件計畫」，期透過較具實驗性的演出，結合桃園城市空間氛圍，增加與觀眾的

互動參與度，提供桃園現代表演藝術團隊更多演出舞台。團隊提案經審查獲選後，與本

局簽約並於「藝術綠洲創作計畫」中演出。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執行單位：各入選之提案團隊 

 

三、 提案計畫預算及本局支付之費用額度 

（一）每一提案計畫所編列之預算須包含執行計畫之所有經費項目與額度。 

（二）每一提案計畫預算上限以新臺幣 100萬元整為原則。 

 

四、 主題設定 

（一）運用桃園元素，在桃園在地空間演出，題材、類型不限，期透過現代表演藝術與城

市空間氛圍的結合，鼓勵突破表演者與觀眾距離界線之創作構想，跳脫鏡框式舞台

的限制。 

（二）表演類型以現代戲劇演出為主，其他類型若能符合本計畫對空間氛圍之構想要求則

不在此限。 

（三）需為新作(原創、改編均可)，並為「藝術綠洲創作計畫」首演。 

 

五、 演出時間及場次限制 

（一）時間：預計於 2021年 10月至 11月期間之週五、週六或週日。各團演出場次及演出

時間可自行規劃（本局保留最終場次時間調整權利）。 

（二）入選之演出計畫，本局保留演出場地及時間異動之權利，入選單位須配合辦理；另

入選團隊演出日期如重疊，將由本局協調場次，團隊應盡量配合。 

（三）所有場次以售票為原則，依企劃性質討論，售票收入歸桃園市政府市庫，所有場次

需保留至多演出座位 5％張票券予本局，演出單位每場次保留至多演出座位 5％張票

券（實際數量依總座位數調整，需與本局討論後決定），做行銷宣傳之用。 

（四）各場演出由演出單位自行負責票務行政作業，票價結構由本局與演出單位協議後定

之，並依本局規劃期程於兩廳院售票系統統一啟售，售票所得、手續費及相關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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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淨額，歸桃園市政府市庫；倘售票未達 5成，差額之 40%由演出單位吸收，並自契

約價金扣除；倘售票達 8成以上，逾票房收入 8成以上之差額 40%回饋演出單位。售

票率計算方式：實售張數÷［總座位數－公關票券(含貴賓券及 10元券)］100%＝售

票率。 

 

六、 場地說明 

（一）演出場地：以本市非制式劇場空間、生活空間為主，本局提供建議場地列表如附件，

僅提供參考，歡迎團隊另提場地規劃。 

（二）若確定入選，團隊應於製作階段另擇期與場地管理單位及本局承辦人員會勘，確認

各項演出執行細節，並配合本計畫進行必要文宣品、指示物之陳列。 

（三）場地租金需由團隊自行負擔，如演出場地為公家單位場地，本局將協助場地借用協

調等相關事宜。 

 

七、 申請資格 

（一）有興趣於本計畫演出之立案演藝團體均可提案。 

（二）每一提案單位以申請一案為限。 

 

八、 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申請時間：2020年 11月 20日（星期五）起至 2020年 12月 23日（星期三）止。 

（二）申請文件： 

1. 提案計畫書（1式 7份），內容應包含以下項目之具體資料： 

（請下載本案提案計畫書（附件 1)依序撰寫，除製圖等特殊需求以外，以 A4 紙

張直式橫書繕打，雙面列印並簡單裝訂。） 

 申請表（需加蓋提案單位團章及負責人印章） 

 演出資訊 

 演出構想與特色 

 預計演出內容及空間使用方式 

 活動總場次及觀眾目標人次說明 

 製作團隊介紹 

 經費概算表（請將製作成本與硬體成本經費分別呈現） 

            ﹡另須將計畫書 PDF檔郵寄 1份至 10027900@mail.tycg.gov.tw(PDF檔若與紙本 

              計畫書有所出入，以紙本計畫書為主) 

2. 提案單位立案登記證書影本。（1份） 

3. 提案公文。（1份） 

（三）送件方式： 

請將申請文件依規定包裝於信封或包裹內，於外封黏貼封面（附件 2）或自行標註「申

請藝術綠洲創作徵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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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掛號郵寄：於 2020 年 12 月 23 日（含當日）前，將徵件應繳資料一律以掛號方

式郵寄至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科（33053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號 1樓），

以郵戳為憑，逾時不予受理。 

2. 專人親送：於 2020 年 12 月 23 日（含當日）下午 5 時前，將徵件應繳資料於上

班時段送達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科辦公室（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1

樓），逾時不予受理。 

 

九、 審查作業流程及審查評定方式 分兩階段審查 

（一）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就各團隊提案計畫書進行書面審查，評選數團進入第二階段審

查。 

（二）第二階段審查（含簡報與作品說明）： 

1. 入圍第二階段團隊須以簡報說明作品概念及環境運用方式，由審查委員依照各案

內容規劃進行討論及建議調整方向，簡報 10 分鐘，交流時間 10 分鐘，並依計

畫內容審查經費。通過第二階段之團隊，將由本局視團隊需求提供創作諮詢。 

2. 第二階段審查須呈現以下內容： 

 演出構想與特色（須較第一階段審查呈現更具體說明） 

 演出內容及空間使用方式（須較第一階段審查呈現更具體說明） 

 活動總場次及觀眾目標人次說明（須較第一階段審查呈現更具體說明） 

 舞台、燈光、音響等週邊硬體初步規劃 

 計畫實施期程 

 推廣行銷及票務規劃 

 經費預算表（須較第一階段審查呈現更具體說明） 

（三）採競爭型評選，由審查委員依照各案內容規劃進行討論。 

 

十、 審查項目及標準 

（一）主題及內容之完整性（35%） 

（二）實驗創新度（30%） 

（三）計畫可行性及經費編列合理性（20%） 

（四）與演出空間環境結合程度（15%） 

 

十一、 各工作計畫預計期程（暫訂，如有異動，以當時作業為準） 

 計畫收件：2020年 11月 20日至 2020年 12月 23日 

 公布第一階段審查結果：2021年 1月 

 第一階段入圍團隊調整創作細部計畫期程： 2021年 2月 8日前 

 第二階段審查時間及結果公布：2021年 3月 12日前 

 計畫內容修正：2021年 3至 4月（需參與本局安排之創作諮詢後修正） 

 簽約：預計 2021年 5月 

 活動宣傳：預計 2021年 7月起 



4 
 

 票券啟售：預計 2021年 8月 

 演出期間：預計 2021年 10月至 2021年 11月 

 提送成果報告：2021年 11至 12月 

 驗收：本局於收到成果報告後，內部簽陳辦理驗收。 

 經費核銷：本局於書面驗收通過後，辦理經費核銷。 

 

十二、 本局協助事項 

（一）本局將依演出企劃與演出單位討論民眾服務台設置及活動統一宣傳等相關事宜。 

（二）演出場地如為公家單位場地，本局將協助場地借用協調等事宜。 

（三）審查入選並與本局簽約之團隊，可使用桃園展演中心排練室空間做演出排練使用，

其排練場地使用需配合展演中心場地檔期安排。 

 

十三、 保險 

（一）入選單位應於執行計畫期間，辦理執行計畫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雇主責任險。保

險相關額度以契約內容規範為準。 

（二）保險期間應設定為：入選單位執行計畫演出進場日起（搭臺、彩排…等），至演出完

成撤場日止。有延期或延遲履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 

 

十四、 其他補充說明事項 

（一）提案申請文件皆不予退件。 

（二）本案計畫審查入選後以政府採購法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爰入選之演出場次不得申

請其他政府單位及以政府單位為主要捐助者組織之補助，民間贊助不在此限，並應

事先瞭解相關核銷及繳交成果報告程序或辦法，以避免不必要之爭議。 

（三）如有未盡事宜，本局保留修改、終止、變更徵選內容細節之權利。 

（四）本案如有得到國內外相關獎項，由雙方共同掛名領取；獎金則平分。 

（五）團隊於演出結束後須繳交觀眾問卷統計資料供本局留存參考。 

 

十五、 洽詢專線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 8305陳小姐 


